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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锐德”、“上市公司”、“本公司”或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4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青岛特锐德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94 号），公司现根据问询意

见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具体内容如下： 

问询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从 2016 年度的 21,603 万元大幅下降为

4,521 万元，分产品收入中仅箱式开关站和安装工程增长，其他产品收入均有所下降。请

从业务层面分析你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相关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否已消

除。 

回复： 

公司 2016 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21,602.96 万元，2017 年度为 4,521.32 万元，同比

减少 17,081.64 万元，主要原因是： 

（1）营业收入由 2016 年度的 610,850.63 万元下降到 2017 年度的 510,499.77 万元，

下降 100,350.85 万元。 

设备端：箱式变电站收入同比减少 16,625.79 万元，户内开关柜收入同比减少 16,479.88

万元，主要原因是光伏补贴下降导致集中式光伏行业增幅放缓，对上游电力设备需求减少。

2018 年公司相关产品销售市场由集中式光伏转向分布式光伏和风电，并大力开发城市轨道

交通市场，截止到 2018 年 4 月底，公司风电、机场、轨道交通项目累计中标金额共计约 3

亿元，设备销售中标额同比增长 46.43%。 

光伏 EPC：项目收入同比减少 41,877.34 万元，主要是因为 2017 年度公司光伏 EPC 新

增订单金额与 2016 年基本持平，但是 2017 年的订单大多集中在下半年取得，导致按照完

工百分比确认的收入较 2016 年下降较大。2018 年，公司将根据整个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情

况，对自身经营战略进行及时调整，大力开拓在风电领域的 EPC 项目。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业务：新能源汽车及充电业务收入减少 66,099 万元，主要是汽车销

售收入业务下滑，同比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新能源车补贴政策进一步下调，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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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补贴申领需要满足行驶里程达到 3 万公里的条件。公司从战略上减少了对 B 端客户的

新能源车批发经销业务，以对C端客户的零售为主，使得新能源车销售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受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光伏、风力发电等领域的发展带动，我国电力设备行业将保持稳

定的增长。①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根据《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新增城市轨道交通 2000 公里以上，预计投资额达 1.6 万亿元。2016、2017 年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分别新增运营线路约 334、535 公里，合计新增 869 公里，完成投资额

分别为 3847 亿和 4762 亿元，合计 8,609 亿元。据此可以看出，2018 年我国在城市轨道交

通方面的投建还将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对相关电力设备的需求也将保持较大的增长。②

光伏发电方面：截止到 2017 年底，我国光伏累计装机 130GW，其中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

30GW，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底我国分布式光伏装机量将超过 60GW，

2018-2020 年，我国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容量将在 2017 年底的基础上实现翻倍增长，对相关

电力设备市场也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③风力发电方面：截至 2017 年底，我国风电累

计并网装机容量 164GW，根据《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底我国风电累计

并网装机容量要达到 210GW 以上。据此测算，2018-2020 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还需再增

长将近 30%，这也将进一步利好相关电力设备的销售。④电网招标方面：目前公司参与了

国网智能变电站相关标准的编写，并随着公司电力设备产品不断迭代升级，得到电网公司

的高度认可，在行业内享有良好的口碑；相对 2017 年而言，2018 年公司在电网招投标的

中标量将会有较大增幅。 

因此，随着公司经营策略的调整，公司电力设备产品收入下滑情况已得到好转，相关

业务的增长势头良好，截止到 2018 年 4 月底，公司风电、机场、轨道交通项目累计中标

金额共计约 3 亿元，设备销售中标额同比增长 46.43%。 

（2）公司电动汽车充电业务目前仍处于前期投建阶段，支出较大，对公司整体利润

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充电业务，2016 年度亏损 29,423 万元，2017 年度亏损 19,489 万元，

2018 年公司的目标是将充电业务板块亏损减少至 1 亿元左右，争取可以达到盈亏平衡。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大幅提高，公司充电业务发展情况正逐渐向好，2016 年

公司充电量为 1.24 亿度，2017 年为 4.26 亿度，2018 年 1-4 月的充电量已经达到 2.65 亿度。

未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公司对电动汽车充电业务模式的不断

探索创新，公司前几年快速、精准、大量布局充电桩形成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带动收入

和利润的增长，迎来业绩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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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及其他实现收入 101,127 万元。

近年来你公司持续投入充电桩建设，最近三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增加，分

别为-27,251 万元、-106,000 万元、-163,223 万元。同时，我部关注到你公司报告期内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86%，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73%，控股股东质押比

例为 90%。 

（1） 请补充说明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及其他的具体业务类别、业务范围、报告期

内收入金额，关于充电业务收入、成本的会计政策，以及最近三年收取的电费及充电服务

费、相关收入金额以及充电桩利用率。 

回复： 

新能源汽车业务范围：电动汽车采购、销售；汽车配件销售；电动汽车租赁服务等。 

充电业务范围：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销售、车载充电与车载电子设备销售、电子电力

及监控产品的研发、设计、安装、销售及咨询服务；售电业务；汽车充电服务；智能化工

程设计、施工、系统集成等。 

固体电蓄热业务范围：固体电蓄热调峰辅助服务，热力供应及供热服务；供热设备销

售等。 

序号 内容 金额（万元） 

1 新能源汽车销售 32,929.95 

2 新能源汽车租赁 2,659.19 

3 充电设备销售 36,546.15 

4 充电电费、服务费* 20,971.65 

5 固体电蓄热 8,020.12 

 
合计 101,127.06 

*特来电的充电收入仅含自营充电桩的电费与服务费收入。其中，自营充电桩的服务费收入全部通过特来电平台结

算，全部计入特来电收入；电费当中有一部分由合作方通过线下与电网直接结算，不通过特来电平台，因此不计入公司

电费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确认的条件即：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已将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

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根据上述销售收入确认的条件，制定了充电业务的收入及成本确认会计政策为：

电动汽车车主使用公司充电桩进行充电，充电期间根据其实际充电电量及对应的电费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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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费单价分别确认电费收入及服务费收入，充电结束后立即通过 APP 扣款或占用事前

确认的信用额度，公司取得了现金收入或者取得了获取收入的权利，在此基础上确认收入。

同时按照匹配性原则确认对应的成本，成本分为几个部分，包括按月计提的场站折旧以及

按照充电量以及电力接入单价对应计提的电费成本。 

公司最近三年充电业务收入: 

 2015 2016 2017 

充电业务收入（万元） 1,294 6,203 2,0972 

（2）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报告期末充电桩的数量、账面原值、账面价值、平均折旧年

限、平均残值率及减值准备，并区分使用年限、直流或交流、功率区间说明充电桩的数量、

账面原值及账面价值。 

回复： 

截止报告期末，共有充电桩终端 124,751 个，资产原值 1,076,608,202.40 元、折旧

90,139,455.40 元、净值 986,468,747.00 元，折旧年限 10 年，平均已折旧 11 个月，残值率

为 10%。 

交流桩 85,182 个，功率：7kw-80kw；直流桩 39,569 个，功率：10kw-720kw（公司资

产计价维度为场站而非终端，无法进一步区分终端价值）。 

（3） 请结合你公司充电桩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年限、主要技术或性能指标等）、

与市场上其他充电桩的竞争情况等补充说明充电桩是否存在减值情形以及计提的减值准

备是否谨慎合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采用了独创的“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不同于传统充电桩的模式，以“群管群

控”模式运作，即一个充电站通过总控或箱变对接多个充电终端（充电桩）具有“无桩充

电、无电插头、群管群控、模块结构、主动防护、柔性充电”的特点引领世界新能源汽车

充电的发展，特来电的汽车群充电系统现在已经申请了 300 多项专利，专家鉴定结论为“产

品世界首创、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经过专业测试机构的测试，通过该技术充电能够提升

电池充电安全性 100 倍以上、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30%左右，引领充电技术的发展。 

公司成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微网系统，在电动汽车充电群管群控并参与微网控制与电

网互动技术方面实现“汽车充电网”与“新能源微网”双向融合，其综合技术性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开启新能源新时代。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进行充电桩模块的更新换代，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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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行业领先水平，现不存在减值情形。 

从场站运营的未来收益角度判断也不存在减值情形，以某个快充桩举例，总成本 6 万

元，功率 50KW,10 年折旧，服务费 0.6 元/kw.h。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盈亏平衡的边际利用率=年折旧额/年额定充电量服务费收入

=(60000/10)/(50*365*24*0.6)=2.28% 

即在充电桩利用率大于 2.28%时，单个快充桩的收入便可覆盖固定折旧成本并带来边

际毛利贡献。而我公司现阶段公共快充桩实际利用率已经超过 9%，即表明我公司现充电

站运营状况良好，拥有较强“造血能力”，同时公司场站市场占有率较高，在市场上具有

较强竞争力与认可度，随着未来电动汽车普及率越来越高，场站利用率会持续提升，其产

生的收益会更可观，故不存在减值的基础。 

（4）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到期未清偿的债务，并结合你公司目前债务水平、

控股股东质押比例以及充电等业务开展情况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债务风险，若是，请补充说

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不存在到期末未清偿债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长短期债务到期情况如

下： 

借款种类 到期时间 借款金额 

短期借款 

2018 年一季度        503,000,000.00  

2018 年二季度      1,032,000,000.00  

2018 年三季度        398,665,680.00  

2018 年四季度        517,900,000.00  

合计   2,451,565,680.00  

长期借款 

2018 年         45,000,000.00  

2019 年        465,000,000.00  

2022 年         12,000,000.00  

2024 年         20,000,000.00  

2028 年        195,000,000.00  

2031 年         80,000,000.00  

合计     817,000,000.00  

未来，公司将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增加中长期借款并拟发行可转债等融资方式，不断

优化负债结构，降低控股股东质押比例。截止到目前，公司大股东的股票质押率已经下降

到 82%。 

另外，公司也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积极调整销售策略，以保证业务的稳定增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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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债务风险。2018 年公司传统电力设备产品销售市场由集中式光伏转向分布式光伏和

风电，并大力开发城市轨道交通市场，截止到 4 月底，公司风电、机场、轨道交通项目累

计中标金额共计约 3 亿元，设备销售中标额同比增长 46.43%。与此同时，公司充电业务板

块经营情况持续向好，充电量快速增加，2018 年 1-4 月充电量已超 2.6 亿度电。未来，随

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公司充电业务板块将迎来业绩拐点，成为公司收入和利润

的重要来源。 

同时，公司将逐步从现在的充电桩投建型企业转变为充电网运营公司，由重资产转向

“共建共享+销售”的轻资产运营模式。公司将借助多年实践总结出的成熟的选址建站运

营模型，挑选出盈利情况优秀的备投充电站，寻找有资源、有资金、有眼光的战略合伙人

共建共享，由合伙人持有资产，由公司负责建设、运维、运营和平台服务，共同快速推进

充电生态网的建设，实现公司平台化的轻资产运营。“共建共享+销售”的运营模式可以

帮助公司在合理控制自有资本投入的基础上，汇集更多的优质资源和社会力量，共同快速

推进充电生态网的建设，同时也可有效带动充电设备的销售，为公司贡献更多的收入和利

润。 

问询问题 3：报告期内，你公司将拥有的新能源汽车的经营模式从租赁变为出售，因

此将其从固定资产转为存货进行列报，增加存货 41,321 万元。请补充说明：（1）从固定

资产转为存货进行列报的时间及相关会计处理；（2）是否属于会计政策变更，若是，是

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3）新能源汽车截至目前对外销售情况。 

回复： 

（1）该批车辆由固定资产转为存货主要原因为公司战略调整，将资产持有目的由运

营转为销售。2017 年特来电公司新能源汽车 3650 辆由固定资产转为存货的价值是 41321

万元。这些车辆于 2016 年 12 月采买入账作为固定资产核算，车辆始终处于新车状态并未

投入运营，随着 2017 年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该批新能源汽车在 2017 年 5 月份与 7 月份

按照原值转为存货。 

序号  2017 年-存货（元）  采购时间 转存货时间 

太原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268,214,837.47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5 月 

运城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101,854,699.25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7 月 

晋中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43,137,776.50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5 月 

合计 413,207,313.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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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批车辆由固定资产转为存货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对该批车辆的用

途进行了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既包括新能源汽车的租赁业务也包括销售业务，且该两项

业务一直存续。该批车辆最初购置的时候计划用于租赁业务，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公司

及时进行了经营策略的调整，认为该批车辆用于销售更为合适，因此将该批车辆从固定资

产转为存货，这属于公司会计科目的调整并非会计政策变更。 

（3）该批车辆总计 3650 台，现已销售 684 台，因山西省对新能源行业的大力支持，

当地新能源车销售市场走势较好，同时太原推行新能源出租车业务也进一步带动了新能源

车的零售业务拓展，目前库存车辆在市场的零售价仍可保持近万元的单台毛利。同时目前

已经有政府投资集团、网约车运营企业、运输企业有大额订单采购意向。 

问询问题 4：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中列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 13,012

万元，而财务报表附注中资产处置收益为 8,024 万元，其中出售运营电站产生收益 6,384

万元。同时，我部关注到你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日披露公告，将账面价值 22,193 万元

的充电桩以 29,718 万元的作价出售给汇金联合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并以经营租

赁方式租回。 

（1）请补充说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及财务报表附注中资产处置损益的主

要构成，以及出售运营电站的受让方、账面价值及交易价格等内容。 

（2）请补充说明该售后租回确认损益的期间及相关会计处理，并对照租赁会计准则

逐一说明不属于融资租赁的判断依据。 

回复：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合计 13,012.07 万元，其中特来电出售电站收益 6,384.02 万

元，处置其他资产 1,640.17 万元，特来电销售电站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3,603.90 万元，股

权转让收益1,383.98万元。资产处置收益合计8,024万元，其中特来电出售电站收益6,384.02

万元，处置其他资产 1,640.17 万元。出售运营电站的受让方为汇金联合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该批运营电站账面原值 22,193 万元，交易价格 29,718 万元

（含税）。 

公司根据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情况以及自身发展现状，在 2017

年上半年制定了轻资产运营的发展战略。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便逐步探索轻资产

运营的各种模式和方法，最终在 12 月份与汇金成功合作，迈出了轻资产运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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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将持续推进轻资产运营的模式，电站销售、共建共享将会成为经营常态，这些创

新性的方法在充分发挥公司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可以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推进新

能源汽车充电网的建设。 

（2）该售后租回确认损益区间为 2017 年度，会计处理为资产处置收益。 

融资租赁根据《租赁》准则的规定，风险和报酬的转移具体有五个标准（符合其中之

一即可判断为融资租赁）： 

①在租赁期届满时，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公司该笔业务不符合此种情况，租

赁合同期间为 4 年，租赁届满后资产所有权不转移。 

②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价预计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

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合理地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这里的“远

低于”指“小于等于 25%”。公司该笔业务不符合此种情况，公司无低于公允价值购买资

产的选择权。 

③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上。公司该笔业务不符合此种情况，租赁充电

桩使用寿命 10 年，合同期 4 年占折旧期的 40%。 

④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大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 90%。公司

该笔业务不符合此种情况，根据租金测算现值小于公允价值的 90%。 

⑤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修整，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公司该笔业务不符

合此种情况，租赁期结束后汇金联合自由处置该资产，可选择持有、出售或租赁给第三方。 

综上，我公司认为该笔业务不属于融资租赁。 

问询问题 5：你公司子公司川开电气 2016年至 2017年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6.4%，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7.78%，经对其评估后认为没有发生减值。请补充说明川开

电气未来收益预测情况、折现率及估值金额，上述估值参数及结论与收购时的估值对比情

况，并结合川开电气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等补充说明未来收益预测的可实现性。 

回复： 

（1）截至到目前，川开电气已经完成了收购时的业绩承诺。 

川开电气 2015 年至 2017 年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6.4%，2016 年至 2017 年累计业

绩承诺完成率为 102.36%；其中，2015 年以回购注销股份的方式完成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补偿。川开电气承诺期（2015-2017 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情况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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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完成率 

2015 年度 6,787.83 5,599.07 82.49% 

2016 年度 7,510.21 8,899.15 118.49% 

2017 年度 8,297.77 7,283.71 87.78% 

合计 22,595.81 21,781.93 96.40% 

注：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2015 年度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 4,394,781 股，由公司以 1

元的总价格予以回购并进行注销，前述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

手续。 

（2）川开电气未来收益预测情况、折现率及估值金额 

川开电气自 2018 年到 2022 年收益预测值分别为 8,522.3 万、8,796.7 万、9,083.7 万、

9,353.6 万、9,614.9 万，年度增幅在 2.7%至 3.3%之间，按照 11.46%折现率进行估值，股

东权益估值为 75,016.9 万。对比 2015 年完成收购时，当时预测 2015 年至 2021 年收益分

别为 6688.5 万、7301.8 万、7876.0 万、8159.3 万、8103.1 万、8255.2 万、7319.7 万， 折

现率是 11.35%，股东权益估值是 70352.4 万。从实际完成情况看，2015-2017 年实际收益

高于 2015 年收购时预测值，因此本次业绩承诺期完成后预测的未来股东权益估值高于收

购时的预测值。 

     川开电气有限公司 2017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7.78%，相对 2016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

略有下滑，但是截止 2017 年末，川开电气在手未执行订单总量有 4.6 个亿。业绩对赌期结

束后，特锐德电气与川开电气加强融合，从产品技术，市场营销，供应链多个方面资源共

享，深度合作。川开电气将借助于母公司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拓展在西北，西南，华中，

华南，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的市场，同时川开电气将依托母公司的产品技术优势，扩大自

身产品系列，进入预装式箱变，新能源微网箱变，汽车充电设备等新的产品领域，为川开

电气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保证川开电气未来收益的持续增长。2018 年一季度川开电

气业绩完成情况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16%。 

问询问题 6：你公司在“或有事项”部分披露为光伏电站业务的客户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 318,736 万元，在“重大担保”部分披露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216,687 万元。请核实上

述金额是否存在错误，并说明最近三年为客户提供担保模式下确认的收入金额，并结合主

要客户的经营情况、担保违约的情形（如有）补充说明未计提预计负债是否谨慎合理。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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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光伏 EPC 担保风险较低：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2014 年下半年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销售业务，该模式由特锐德、业主、融资租赁公司三方构成。特锐德与业主签订 EPC 总

承包合同、业主与融资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特锐德与投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回购担保合

同（出于对风险的把控，从 2018 年起，公司光伏 EPC 业务不再进行担保），同时公司为

EPC 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与业主方签订反担保合同以及质押反担保合同。电站所有权属于融

资租赁公司，建成后电站租赁给业主公司，业主对电站行使使用权；合同执行中由租赁公

司对特锐德进行付款。 

由于公司对 EPC 业务的业主有较高的筛选条件，且上述反担保措施能够较好的保证公

司在业主方出现违约时权益得到保证。 

（1）基于统计口径不同，导致“重大担保”和“或有事项”部分披露的对外担保金

额不同。担保金额差额为 102,049 万元，差异部分主要由以下两部分构成：  

i．审计披露的“或有事项”部分对外担保金额包含调兵山、长春、丹东 3 个固体储

能项目的担保，担保金额合计 126,505.52 万元。 

调兵山赫普热力电储能有限公司、长春赫普电储能有限公司、丹东赫普热力电储能有

限公司是公司 2016 年成立的控股子公司，2017 年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将调兵山赫普热力电

储能有限公司、长春赫普电储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转让，转让完成后为公司参股公司。

在对外担保情况中公司将对上述 3 个公司的担保情况列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中，

而审计将其全部列入“或有事项”中。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或有事项 

担保余额 
担保日期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调兵山赫普热力电储能有限公司   46,597.38  2017 年 05 月 08 日 8 年 否 

长春赫普电储能有限公司   47,613.38 2017 年 08 月 22 日 8 年 否 

丹东赫普热力电储能有限公司  32,294.75  2017 年 07 月 11 日 不超过 5 年 否 

合计 126,505.52    

ii．“重大担保”部分的对外担保金额按照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来统计，“或有事项”

部分的担保金额按照“未归还本金+应付利息”的方式来统计，担保差额 24,456.65 万元。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重大担保 或有事项 差额 担保日期 担保期 是否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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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 行完毕 

山东冠丰高效农业光

伏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00 2015 年 04 月 01 日 8 年 是 

山东力诺太阳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1,709 0  -1,709.00 2015 年 07 月 08 日 2 年 是 

山东诚尚能源有限公

司 
33,200 36,026.60     2,826.60 2015 年 11 月 27 日 8 年 否 

山东冠丰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14,800 18,719.91 3,919.91 2015 年 12 月 18 日 8 年 否 

邹城赛维太阳能生态

园发展有限公司 
14,903.2 14,295.20 -608.00 2016 年 06 月 20 日 8 年 否 

浑源国昶新能源有限

公司 
17,928.54 18,900   971.46 2016 年 12 月 02 日 3 年 否 

伊春赫普热力有限公

司 
35,000   38,169  3,169.00 2016 年 12 月 28 日 5 年 否 

齐河天硕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5,750   8,400  2,650.00 2017 年 02 月 11 日 8 年 否 

聊城市恒阳光伏新能

源有限公司 
15,056.62   15,730  673.38 2017 年 07 月 09 日 2 年 否 

铜川巨光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18,840  21,990 3,150.00 2017 年 06 月 23 日 8 年 否 

邹城赛维太阳能生态

园发展有限公司 
19,500   20,000 500.00 2017 年 06 月 23 日 10 年 否 

合计 216,687.36 192,230.71 -24,456.65    

    以上两部分差额合计 102,048.86 万元。 

    此外，公司光伏电站业务对外担保实际金额为 181,687.36 万元，其中山东冠丰高效农

业光伏有限公司 40,000 万元及山东力诺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709 万元已到期，目前

履行的光伏电站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 139,978.36 万元。 

（2）最近三年为客户提供担保模式下确认的收入金额为 234,258.83 万元。 

（3）公司目前无担保违约情况，因此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问询问题 7：报告期内，你公司政府补助中确认为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的金额分别

为 12,943 万元、876 万元，其中“充电设施建设政府补助”、“示范项目运营补助”金额

超过了你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的 10%；营业外收入中其他项目为 5,535 万元。请补充说明

确认为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大幅增加的原因及是否收到相关款项，是否就“充电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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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示范项目运营补助”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营业外收入中其他项目的具

体内容。 

回复： 

政府补助大量增加得益于各地政府对于充电桩行业的支持，补贴政策大量推出，以及

公司投建规模的持续扩大，可申请补贴额度上升。补贴款项均已在截止报告期前收到。政

府补助中确认为其他收益的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金额 

充电桩补贴 8,529.04 

科研补贴 3,353.79 

其他政府补助 1,060.16 

合计 12,942.99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4），

就公司及特来电获得政府拨付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补助资金 4389.96 万元事项进行了

披露，由于单笔获得政府补贴事项未达到披露要求，所以未进单独披露。 

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汽车销售业务奖励款项，针对我公司 2016 年汽车销售业绩突出的

表现，主机厂额外给予新能源车销售奖励累计 5098 万。 

事项 金额 

湖南驭腾对公司汽车销售奖励 2,700.00 

湖南君泰对公司汽车销售奖励 23,97.50 

合计 5,097.50 

问询问题 8：报告期末，你公司 1 至 2年的预付款项为 8,132 万元，其他应收款中应

收浑源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往来款为 3,048 万元。请补充说明：（1）该预付款项的交易

对方名称及仍未结转的原因；（2）该其他应收款项是否构成财务资助，若是，是否履行

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对于预付账款，其中特来电 1-2 年的预付账款为 6,989 万元，其主要为新能源汽

车采购的预付类款项（且该部分款项因主机厂产能不足导致交车延期，大部分于当前已收

回）。 

企业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杭州吉利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 2,508  属于车辆补贴保证金*，截止目前已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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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吉利”） 2,000 万元，剩余款项已经在协商退款过

程中 

北京电咖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2,412  截止目前已全额退回 

江苏金坛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823 正在推进 

*在新能源汽车销售当中，吉利垫付国补和地补，但是其申领补贴需要特来电作为经销商予以协助和配合，为了保证特

来电能够全力配合其补贴的申领工作，吉利与特来电在采购时便约定了保证金条款。 

（2）其他应收款中有对浑源国昶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应收 3,048 万，为光伏 EPC 总包项

目的风险保证金，待该项目运营达标后予以退回，不构成财务资助。 

问询问题 9：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新能源汽车补贴 96,421 万元，与期初

数基本一致。请补充说明该款项仍未收回的原因，以及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否谨慎合理。 

回复： 

对于该部分补贴款，2016 年底为 97,656 万元，2017 年收回 1,235 万元，截止报告期

末应收为 96,421 万元。 

2016 年底，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调

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通知新增补贴申领条件，要求新能源汽车

申请补贴需累计行驶里程达到 3 万公里，这一规定延缓了应收补贴款的申领及到账。 对

于我公司涉及应收车辆销售补贴的城市，包括青岛、山西、天津、成都等地，政府均有明

确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公示，属于政府信用，故该应收补贴款不存在减值基础。具体如下： 

城市名称 政策名称 

青岛 《关于青岛市 2016 年新能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助的通知》 

山西 山西省《新能源汽车营销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天津 《天津市推广应用新能源车地方补助管理办法（2017 年）》 

成都 《成都市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若干政策》 

问询问题 10：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中商业承兑汇票为 63,928 万元。请补充说

明你公司商业承兑汇票大幅增加的原因，截至目前承兑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到期未能兑付的

情形。 

回复：  

公司报告期末的应收票据中商业承兑汇票从 2016 年的 8,245.65 万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63,928.19，增幅超过 5 亿元，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7 年度销售收款以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

方式增加，其中包含对汇金联合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 29,718.00 万元应收商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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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已到期兑付。截止目前不存在到期未能兑付的情形。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25 日 




